
证券代码：600843  900924    证券简称：上工申贝  上工 B股    公告编号：2023-027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12 个月内，

增加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置公司持有的长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757，

以下简称“长江传媒”）、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900932，以下简称“陆家 B 股”）、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166，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以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229，以下简

称“上海银行”）四家上市公司股票的权限。 

 上述拟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历史原因，目前持有长江

传媒、陆家 B 股、申万宏源和上海银行四家上市公司非限售流通股，根据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股票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

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择机处置公司持有

的长江传媒股票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该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授权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确定交易方式、交易时机、交易价格等。 

鉴于证券市场股票波动较大且无法精准预测，为便于公司更加灵活地处置公司持有

的前述四家上市公司股票，公司现拟在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出

售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议案》的授权基础上增加授权管理层择机处置前述四家上市公



司股票。授权包括：公司管理层签署与本项交易相关的协议、合同或其他文件资料，并

根据市场环境、股票行情等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数量，处置方式及处置时机的选择等。

以上金融资产处置事项授权期限为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本次公司拟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本次拟处置的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长江传媒 陆家 B股 申万宏源 上海银行 

证券代码 600757 900932 000166 601229 

统一信用社会

代码 

9142000013227950 

99 

9131000013221488 

7Y 

9165000013227866 

1Y 

9131000013225751 

0M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

雄楚大街 268号 B

座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981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

新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楼 2001室 

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银城中

路 168号 

法定代表人 黄国斌 徐而进 黄昊 金煜 

注册资本 

（万元） 
121,365.03 403,419.74 2,503,994.46 1,420,666.30 

成立日期 1996-09-26 1994-12-31 1996-09-16 1996-01-30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持

有股份数（股） 

10,298,534 270,864 218,622 1,904,734 

股份来源 

受让银行在其破产

重整中受偿的权益

所致 

司法强制执行 
在其发起设立时公

司认购 

部分在其发起设立

时公司认购，部分

为司法划转 

2. 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被查封、冻结等情形。 

三、本次交易计划 

1. 交易时间：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2. 交易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 

3. 交易价格：根据股票二级市场价格走势择机出售。 

4. 交易数量：本次处置结合股票市场走势和公司资金安排，由公司管理层在股东

大会授权范围内具体确定。 

提议向股东大会申请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与本项交易相关的协议、合同或其他

文件资料，并根据市场环境、股票行情等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数量，通过二级市场择机

处置。期间，如遇上述公司实施转增股本、红利送股事项，则上述处置方案的出售数量

将按照除权比例进行相应调整；如遇上述公司实施配股方案且公司参与配股，则上述处



置方案的出售数量应累加公司所获配的股份数量。 

本次处置上述金融资产计划仅为年度事前预计，具体处置何时处置，时间、数量及

价格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公司根据市场实际情况择机处置上述公司股票是基于对公司整体资源进行优化配

置，有利于提高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实现投资收益，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持有的上述公司股票列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本次处置上述金融资产事项将对公司的净

利润产生影响，但证券市场股票波动较大且无法预测，具体影响金额无法预计。本次处

置上述金融资产仅为年度事前预计，具体处置时间、数量及价格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故处置上述金融资产对公司净利润产生的影响无法准确估计，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尚无法准确估计对公司业绩的最终影响，实际影响以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最终数据为准。

公司会根据出售股票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增加授权公司管理层择机处置公司持有的长江传媒、陆家 B 股、申万宏源以及上海

银行四家上市公司股票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金融资产，提高资产流动性和使用效率，争

取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择机处置上述四家上市公司存量股票有利于消除新金融工具准

则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波动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及授权内容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

形式合法、合规、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上述事项，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日 


